
主旨：

一、

二、

三、

說明：

擬辦：

簽 於  文學院                     113年9月13日                 

 本院擬成立院級「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並提

送行政會議備查一案，簽請核示。

 

為彰顯臺灣師範大學在客語教育與客家文化領域展開深

耕的決心，透過整合文學院、進修推廣學院、師資培育

學院、國文學系、英語學系及地理學系等多個單位的力

量，打造一個結合學術研究、師資培育與課程開發的跨

領域平台，擬設置「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

本案業經本院113年4月23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

會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附件1)。
前奉鈞長核示(如附件2之前奉核可簽案)，本案需俟本校

國社院之相關中心處置明確後，再於下(113-1)學期提相

關會議審議。今國社院業於113年9月5日召開113學年度

第1次會議討論通過相關中心之退場事宜，並擬提送113
年10月2日之行政會議討論及備查相關退場事宜，為使本

院「客語與文化教學研究中心設立計畫」執行順利，懇

請鈞長同意本院旨揭中心盡速提於同一次會議辦理備查

設立事宜。

 本案如蒙鈞長同意，擬送中心設置申請書(附件3)、營運

規劃書(附件4)及設置章程(附件5)，惠請本校研發處彙整

提案行政會議備查。

會辦單位：主計室 、人事室 、研究發展處 、總務處資產經營管理組 、教務處課務組

裝

訂

線

               

檔　　號： 0113/1200.02/001
保存年限： 10年普通件

承辦單位

1131026579         
第1頁，共3頁



會辦單位

第2頁，共3頁

113/09/13 17:10:05

文 學 院
行政專員蔣燿煒                             

113/09/13 19:12:16

文 學 院
秘 書陳莉菁                             

113/09/13 21:12:26

文 學 院
副 院 長張瓊惠                             

代 113/09/20 17:01:11

秘 書黃佩茹            

擬如研發處所擬。

113/09/23 22:10:35

副校長宋曜廷                             

本案奉核後請副知人事
室，並請於中心正式成
立後，另案簽辦中心主
任聘任事宜。

113/09/16 09:00:10

人事室第一組

專 員
陳月鈴                             

113/09/18 17:45:08

人事室第一組

組 長
黃靜宜                             

113/09/18 18:11:40

人 事 室
專門委員

陳恒寧                       

113/09/19 09:39:56

人 事 室
主 任

劉麗紅        

113/09/16 10:28:14

主計室第四組

行政幹事
楊政諺                             

113/09/16 10:33:01

主計室第四組

組 長
陳秀梅                             

113/09/16 10:43:17

主 計 室
專門委員

江俐潔                             

113/09/16 10:53:59

主 計 室
主 任

粘美惠               

本案與本校授課時數核
計要點尚無違背之處。

113/09/16 09:13:36

教務處課務組

組 員林佳慧                             
113/09/16 16:37:05

教務處課務組

組 長
鄭鈺瑩                             

113/09/16 17:36:26

教 務 處 教
務 長 室

資深行政秘書
周明諺                       

代 113/09/18 13:38:12

教 務 處
教 務 長

劉美慧        

本案奉核定後請副知本
組。

113/09/16 10:27:28

總 務 處 資 產
經 營 管 理 組

專 員
趙嘉澍                             

113/09/16 10:37:56

總 務 處 資 產
經 營 管 理 組

組 長
吳法音                             

113/09/16 11:42:48

總 務 處
秘 書

林怡君                       

113/09/16 15:51:56

總 務 處
總 務 長

米泓生        

一、 查國社院業於113年
9月5日召開113學年度第
1次院務會議審議通過
「全球客家文化研究中
心」退場事宜，並簽請
同意提送113年10月2日
行政會議備查(該簽呈尚
在簽核程序中，詳如會
辦附件)。

 二、 上揭中心退場案如
奉核可提行政會議備
查，擬請鈞長同意本案



核稿

決行

第3頁，共3頁

於同一次行政會議提案
辦理備查設立事宜。

 三、 本案如奉核可，請
將奉准簽呈(含完整附件
資料) 送本處1份，俾彙
整並提 送行政會議。

113/09/16 11:32:17

研 究 發 展
處 企 劃 組

組 員
張又文                             

113/09/16 16:42:16

研 究 發 展
處 企 劃 組

組 長
譚鴻仁                             

113/09/18 09:43:15

研 究 發 展
處 企 劃 組

編 審
蘇怡瑄                       

代 113/09/18 10:26:46

研究發展處

副研發長
林文欽        

113/09/20 09:09:34

研究發展處

研 發 長
許瑛玿                             

113/09/20 10:03:56

核稿秘書劉靜華                             

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
林安邦                               (甲)

如擬

113/09/24 12:29:59

校 長吳正己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院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設置章程 
 

中華民國113年10月2日第3OO次行政會議備查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第一條 
本章程依據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

訂定之。 
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校為發展客語與客家文化相關研究、教學與實務，特設文學院客語

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 
設置宗旨 

第三條 

本中心任務如下：  

一、配合國家語言政策發展，提升大學階段學生客語使用能力，以及

通過客語能力認證的人數。 

二、培育客語教學師資，延續及發展客家語言及文化，進而保障客家

族群利益。 

三、整合校內研究資源，於臺灣大學系統內推展客語能力及客家文化

培育工作，並針對學程學生設計客語及客家文化推廣活動。 

四、與校內相關單位合作，加強營造校內多元文化之環境。 

五、承接政府相關計畫，辦理有關客語、客家文化與教育等，各方面

之競賽、體驗營、文化季、講座、研習、展覽等活動。 

中心任務 

第四條 本中心為隸屬文學院之院級中心。 中心隸屬層級 

第五條 

本中心設下列二組，分別掌理有關業務： 

一、教學組： 

（一） 負擔教學與行政工作。 

（二） 辦理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師培力工作坊、全國客語種子師資

培訓營。 

（三） 協助臺師大進修推廣學院辦理學士後學分班、第二專長學

分班、專長增能學分班、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加註次專

長學分班。 

二、研發組： 

（一） 申請或承辦各項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計畫。 

（二） 多媒體客語與客家文化教材製作。 

組織分工及運

作 

第六條 
本中心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且須負擔中心電費、電話費、場租及

維護等費用，各項收支均依相關法規辦理。 

經費來源及使

用規劃 

第七條 

本中心置主任一人，綜理中心業務，由文學院院長或院長推薦之本院

教師兼任，並報請校長聘任之，其任期配合文學院院長之任期。 

本中心置副主任一人，協助主任處理中心業務，由主任邀請本校教師

兼任之，其任期配合文學院院長之任期。 

中心主任聘任

方式 

第八條 

本中心各組置組長一人，由主任聘請本院教師或研究人員兼任之，其

任期配合文學院院長之任期。 

本中心依研究或業務需要，得置研究人員、博士後研究人員及行政人

員若干人，以不占用學校正式編制員額為原則，並依相關規定公開徵

選約聘（用）之。 

中心組長及其

他人員聘用原

則 

第九條 
本中心主任、副主任、組長及特別助理若為本校專任教師兼任，得依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核計要點」減授課時數二小時，其減授成本由中

中心各級主管

減授鐘點 



條次 條文內容 說明 

心支付。若因擔任中心主管申請減授者，當學年不得支領超授鐘點

費。 

第十條 

本中心設中心會議，由中心全體人員組成之。主任為主席，不定期舉

行會議，討論中心之相關業務，必要時得邀請本校有關人員列席。 

本中心設有諮詢委員會，委員由主任邀請深具校內外熟習客家文教研

究發展者擔任，協助本中心研擬發展方向。 

中心會議相關

事宜 

第十一條 

本中心每隔五年進行評鑑，評鑑事務由文學院辦理，並將其報告提交

院務會議審查討論，評鑑結果如未能達設置功能，或營運狀況未達一

定標準，得由該會議議決相關建議事項。評鑑項目、方式與結果之處

理悉依本校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暨中心設置及管理辦法施行細則辦

理。 

評鑑方式 

第十二條 本章程未規定之事項，悉依本校相關規章辦理之。 
未規定事項處

理方式 

第十三條 
本章程經文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備查後實施，修正時

亦同。 

實施與修正方

式 

 



主旨：

一、

二、

說明：

擬辦：

簽 於  文學院                     113年4月24日                 

 本院擬成立院級「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並提

送行政會議備查一案，簽請核示。

 

為彰顯臺灣師範大學在客語教育與客家文化領域展開深

耕的決心，透過整合文學院、進修推廣學院、師資培育

學院、國文學系、英語學系及地理學系等多個單位的力

量，打造一個結合學術研究、師資培育與課程開發的跨

領域平台，擬設置「客語與客家文化教學研究中心」。

本案業經本院113年4月23日112學年度第2學期第2次院務

會議通過，檢附會議紀錄(附件1)。

 本案如蒙鈞長同意，擬送中心設置申請書(附件2)、營運

規劃書(附件3)及設置章程(附件4)，惠請本校研發處彙整

提案行政會議備查。

會辦單位：

裝

訂

線

               

檔　　號： 0113/1200.02/001
保存年限： 10年普通件

承辦單位

1131012299         
第1頁，共4頁

113/04/24 14:19:08

文 學 院
行政專員蔣燿煒                             

113/04/24 19:26:29

文 學 院
秘 書陳莉菁                             

113/04/24 20:25:30

文 學 院
院 長須文蔚                             悉依各相關會辦意見辦

理，並已抽換附件，再
次陳核。

113/04/29 11:23:14

文 學 院
行政專員蔣燿煒               

113/04/29 14:06:46

文 學 院
秘 書

陳莉菁                             

113/04/29 15:58:38

文 學 院
院 長

須文蔚                             

113/04/29 16:31:46

秘 書黃佩茹                        
113/04/30 11:06:32

副校長宋曜廷            

業依長官指示，已與全
球客家文化研究中心洽
談未來合作與整併事
宜，擬請鈞長同意本案
中心設立之提案。



會辦單位

第2頁，共4頁

113/05/08 10:05:25

文 學 院
秘 書陳莉菁                             

113/05/08 11:01:08

文 學 院
院 長須文蔚                             

113/05/08 11:22:36

秘 書黃佩茹                      擬請同意，並請文學院
和社科院強化相關議題
合作。

113/05/08 14:27:12

副校長宋曜廷          

113/05/10 17:27:41

文 學 院
行政專員蔣燿煒                             文學院須院長前已核

閱。

113/05/10 17:34:37

文 學 院
秘 書

陳莉菁                             
113/05/10 17:35:48

秘 書黃佩茹                   

擬：一，本案與社科院
現有全球客家文化中心
性質雷同，確應考慮整
併或融合之方式。此
外，考量目前社科院之
中心已有多年未有實質
運作，宜請研發處研擬
相關院級中心退場機
制。二，本案之計畫書
為設置中心，考量第一
年計畫執行期限為今年
度十二月底，建請本案
先以中心籌備處方式進
行，俟社科院之相關中
心處置明確之後，再於
下學期提相關會議審
議。

113/05/13 11:47:58

副校長宋曜廷                             

查附件3營運規劃書八、
經費來源及使用規劃，
表3學校收入總計應為
1,530,000元。

113/04/25 10:13:26

主計室第四組

組 員
許怡真                             

113/04/25 10:31:18

主計室第四組

組 長陳秀梅                             

113/04/25 11:18:30

主 計 室
專門委員江俐潔                       

113/04/25 11:39:03

主 計 室
主 任粘美惠        

一、經與文學院承辦人



核稿

第3頁，共4頁

討論，案內客語與客家
文化教學研究中心設置
章程建議修正如會辦資
料。

 二、本案奉核後請副知
人事室，並請於中心正
式成立後，另案簽辦中
心主任聘任事宜。

113/04/25 15:49:29

人事室第一組

專 員
陳月鈴                             

113/04/25 15:53:13

人事室第一組

專 員
陳月鈴                             

代 113/04/25 17:44:03

人 事 室
專門委員

陳恒寧                       

113/04/26 09:06:36

人 事 室
主 任

劉麗紅        

一、業請本案承辦人補
正旨揭中心營運規劃書
及院務會議簽到表(如會
辦附件)；另中心設置章
程建請依人事處建議修
正版本修正。

 二、本案奉核後請將奉
准簽呈(含完整附件資料)
送本處1份，俾彙整並提
送行政會議。

113/04/25 15:00:14

研 究 發 展
處 企 劃 組

組 員
張又文                             

113/04/25 15:30:33

研 究 發 展
處 企 劃 組

組 長譚鴻仁                             

113/04/25 16:17:18

研究發展處

秘 書陳清雅                       

113/04/29 09:03:13

研究發展處

研 發 長許瑛玿        

奉核後請副知本組。

113/04/26 10:37:21

總 務 處 資 產
經 營 管 理 組

專 員趙嘉澍                             113/04/26 11:16:03

總 務 處 資 產
經 營 管 理 組

組 長吳法音                             

113/04/26 12:10:35

總 務 處
秘 書林怡君                           

營運規劃書未具體申請
新增專屬空間。

113/04/28 15:27:34

總 務 處
總 務 長

米泓生                             

本案與本校授課時數核
計要點尚無違背之處。

113/04/26 10:38:19

教務處課務組

組 員林佳慧                             
113/04/26 11:24:36

教務處課務組

組 長鄭鈺瑩                             

113/04/26 11:45:05

教 務 處
秘 書陳奎如                       

113/04/28 15:34:44

教 務 處
教 務 長劉美慧        



決行

第4頁，共4頁

113/04/29 10:30:25

核稿秘書劉靜華                             

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林安邦                               (甲)

113/04/29 16:10:33

核稿秘書劉靜華                             

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林安邦                               (甲)

113/05/08 11:08:24

核稿秘書劉靜華                        

主任秘書室

主任秘書林安邦                               (甲)

如宋副校長5/13所擬。

113/05/13 13:09:09

校 長吳正己                             


